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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2003年 9月 18日 政府當局答應就團體代表所提各項事宜作出書面回應，尤以一些主要事項

為然。在會議席上提出的主要事項如下：

(a)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會 ”)保持獨立和公正     城規會及轄下委員
會的主席、副主席和秘書，應否由公職人員擔任？

(b) 行政長官的權力     就行政長官在規劃過程中可行使的權力而言，
《 2003年城市規劃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與 2000年的《城市規
劃條例草案》 (“2000年條例草案 ”)有何分別？

(c) 提出司法覆核的機會     可否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草
案作出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以及條例草案在這方面的規定會帶來甚

麼影響？

(d) 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     在制訂圖則和修訂圖則的過程中，對政府
與私人機構所提申請的處理方式為何會有所不同？據稱在修訂圖則的

申請中，有 95%以上是由政府提出的；及

(e) 分階段修訂《城市規劃條例》     應否加速進行《城市規劃條例》
的修訂工作，以及在現階段修訂中處理一些基本事項，例如城規會的

獨立性和透明度？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文件，比較條例草案和 2000年條例草案分別賦予行
政長官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以及說明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對

城市規劃過程的透明度會有何影響。

政府當局對各個組織提

出的關注事項／意見的綜

合回應 (立法會CB(1)1022/
03-04(03)號文件 )

關於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及行政長官在規劃程序中

的權力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2527/02-03號文件 )

CB(1)1209/0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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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2003年 9月 24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過去 3年城規會成員出席會議人數的分項數字；

(b) 說明城規會每次會議的議程和文件是否一律發給該會全體成員，不論
他們會否出席會議；及

(c) 說明根據現行安排／做法，政府在甚麼情況下會通知或不會通知規劃
申請、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所涉土地的擁有人。

關於 “城市規劃委員會會
議出席率及通知土地擁

有人的安排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52/03-04號
文件 )

2003年 10月 23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在 2002／ 03年度出席城規會各次會議的官方及非官方成員人數的
分項數字；

(b) 告知委員在 2002／ 03年度城規會成員曾進行表決的事項數目，以及在
每次表決中贊成、反對和棄權的成員人數；

(c) 說明在申報利益方面違反規則的城規會成員如會受到制裁，該等制裁
為何；

(d) 說明披露限閱或機密文件內容的城規會成員如須就此負上法律責任及
受到制裁，該等法律責任及制裁為何；

(e) 就上文 (d)項而言，指出城規會成員是否須簽署承諾書，承諾不會把在
執行城規會職務過程中所取得的限閱或機密資料向外披露；

(f) 提供規管城規會運作的常規及程序的文本；

(g) 提供在 2001年對城規會成員申報利益的指引進行檢討的報告；

就 2003年 10月 23日會議
席上提出的主要事項所

提供的補充資料 (立法會
CB(1)358/03-04(03)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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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h) 說明在《城市規劃條例》制定時當中第 9條的立法用意。委員關注到，
對該條例第 9條提出的修訂建議，會否改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城
市規劃過程中擔當的角色及現時該條文的立法用意；及

(i) 檢討擬議第 9(1A)條，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局限於只對草圖
作輕微的技術性修訂。

關於 “《城市規劃條例》第9條
有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的角色的立法意圖 ”的資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358/03-
04(02)號文件 )

關於 “建議對條例草案所訂
的制圖程序作出修訂 ”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 CB(1)700/03-
04(01)號文件 )

2003年 11月 4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重新研究把修訂草圖、新圖則及修訂核准圖的展示期劃一為一個月的
建議。若政府當局決定就圖則展示期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政

府當局應述明提出有關修正案的理據；

(b) 重新研究在圖則展示期屆滿後將申述公布 3星期，供公眾查閱和提出意
見的建議。若政府當局決定就該 3星期的時限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政府當局應述明提出有關修正案的理據；

(c) 研究如何處理以下關注事項：對於那些在城規會考慮申述的聆訊中才
披露的重要／具體資料，若採用單一聆訊模式，便再沒有機會就該等

資料作出回應；

(d) 指出按照甚麼理據，把城規會在圖則展示期屆滿後處理反對意見的時
間縮短至 6個月，以及把行政長官可批准延展的城規會考慮申述的期限
縮短至 3個月；

(e) 說明若城規會未能在法定期限內完成對所有申述的考慮，會有何後果
及須負上甚麼法律責任；及

關於 “建議對條例草案所
訂的制圖程序作出修訂 ”
的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700/03-04(01)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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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f) 就會議席上提交的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2003年 11月 3日的意見書作書面
回應。

政府當局對立法會 CB(1)54/
03-04(01)號文件的最新回應
(立 法 會 CB(1)449/03-04(03)
號文件 )

2003年 11月 20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檢討根據條例草案第 11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核准由城規會提
出的部分修訂建議的擬議做法。委員提出下列關注事項：

(i) 雖然可以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作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但

範圍只限於作出有關決定的程序，而不能針對該決定本身的是非

曲直；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基於保密原則而拒絕披露商議過

程，便難以對有關決定提出質疑；

(ii) 政府官員可出席行政會議所舉行的會議，但申述者卻不能如此，
故此，他們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草圖作出決定之前，並無

機會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陳詞。建議的做法會進一步偏離自

然公義的原則；及

(iii)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行使《城市規劃條例》第 9條所賦予的權力
時，是否受該條例第 3條的規定所約束。《城市規劃條例》第 3條
規定， “為促進社區的 生、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 ”，城規會須
制訂有關草圖。此外，在制訂圖則的過程中，城規會是否必須以

這個目標為依歸。

(b) 說明有否針對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進行司法覆核的先例；

(c) 說明有否針對城規會制訂的新草圖進行司法覆核的先例；

關於 “建議對條例草案所
訂的制圖程序作出修訂 ”
的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700/03-04(01)號 文
件 )

關於 “政府當局對 2003年
11月 20日會議上所提事
項 的 回 應 ”的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CB(1)678/03-04(03)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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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d) 檢討條例草案第 12條建議賦權行政長官而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將核准圖發還城規會以作取代或修訂的做法。委員對該擬議做法表達

了以下不同的意見：

(i) 部分委員認為可把有關權力轉授予城規會；及

(ii) 部分委員認為該項權力應繼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行使，而
不應賦予行政長官。

(e) 提供文件，解釋條例草案第 13條 (《城市規劃條例》第 12A(3)(a)條 )及第
16條 (《城市規劃條例》第 16(2)(a)條 )的建議，以及就下列關注事項作
出回應：

(i) 當局的政策目的，是否規定申請修訂圖則及規劃許可的人士如非
受影響地點的土地擁有人，必須就該等修訂取得有關土地擁有人

的同意或通知該擁有人；

(ii) 對於申請人聲稱已取得有關土地擁有人的同意或已向該擁有人作
出通知，城規會會否查證該聲稱是否屬實。若會，請說明如何進

行查證；

(iii) 若第 (ii)項的答案為否，一旦發現有關聲稱是虛假的，城規會是否
須為此負上法律責任；

(iv) 城規會制訂草圖及／或修訂圖則時，在甚麼情況下會事先通知有
關土地擁有人，在甚麼情況下不會事先作出通知；及

(v) 就《城市規劃條例》擬議第 12A(3)及 16(2)(a)條訂立免責條款，好
處是能夠顧及若干情況，例如當非牟利團體為保障公眾利益而提

出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的申請，以及有關申請涉及一些敏感資料

的時候。

尚待回應

關於 “政府當局對 2003年
11月 20日會議上所提事
項 的 回 應 ”的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CB(1)678/03-04(03)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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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委員同意邀請思匯有限公司及香港規劃顧問協會有限公司再度提交意見

書，就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作決定的司法覆核有關的事宜／關注事

項提出意見。思匯有限公司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557/03-04號文件 )及香港
規劃顧問協會有限公司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608/03-04號文件 )已在 2003年
12月 17日發出，供政府當局置評。

由於政府當局已對制訂圖則

制度提出修訂建議，因此無

須作出回應。

2003年 11月 28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立法會CB(1)54/03-04(01)號文件第 10項

(a) 研究規定凡土地由祖／堂擁有者，申請修訂圖則及規劃許可的人士須

取得有關祖／堂的司理的同意，此舉有何好處和是否切實可行；

立法會CB(1)54/03-04(01)號文件第 11項

(b) 考慮採取行政措施，以便城規會對圖則提出的修訂建議或所擬備的新

圖則若不包含敏感資料，可將其向外公布，以供公眾查閱和提出意見；

立法會CB(1)54/03-04(01)號文件第 12項

(c) 評估讓申請人及提意見者有機會就修訂圖則的申請向城規會陳詞，在

陳詞的質和量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及

尚待回應

關於 “規劃申請統計數字和
申請人獲准或申請人及 “提
意見者 ”均獲准列席城市規
劃委員會會議對會議時間造

成的影響 ”的資料文件 (立法
會CB(1)858/03-04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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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立法會CB(1)54/03-04(01)號文件第 13項

(d) 說明類似的外地法例是否同樣以 “重大改變 ”為準則，來衡量應否接受
就修訂圖則及規劃許可的申請提交的進一步資料，而對 “重大改變 ”的
解釋是否引起了很多爭議個案。請提供任何與 “重大改變 ”的解釋有關
的案例。

應委員的要求，秘書已在 2003年 12月 2日，就政府當局對香港規劃師學會 (“規
劃師學會 ”)所提建議的回應，再度邀請規劃師學會提出意見。根據規劃師學
會的建議，物業在建議發展地盤範圍內的土地擁有人及提意見者，應獲准

就修訂圖則的申請向城規會陳詞。秘書處目前仍在等待規劃師學會作出回

覆。

關於 “就修訂圖則和規劃許
可申請提交進一步資料 ”的
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809/
03-04(01)號文件 )

2003年 12月 3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立法會CB(1)54/03-04(01)號文件第 13項

(a) 研究是否需要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以便城規會可因應申請人提交

進一步資料，酌情決定應否延長處理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申請的法定

時間。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下列因素：

(i) 應清楚界定 “進一步資料 ”的涵義；及

(ii) 不應令公眾失去查閱進一步資料和就該等資料提出意見的機會，
除非有關的進一步資料純屬編輯上的改動，則可無須公開；

(b) 按照申請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的人士在現行機制下為作補充而向城規

會提交的進一步資料的性質，提供關於進一步資料的分項數字；

關於 “就修訂圖則和規劃
許可申請提交進一步資

料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809/03-04(01)號 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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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政府當局的回應

立法會CB(1)54/03-04(01)號文件第 14項

(c) 評估在下列情況下，處理申請／舉行會議所需的時間可能會增加多

少，以及需動用多少資源：

(i) 規劃許可的申請人享有向城規會陳詞的權利；
 
(ii ) 規劃許可的申請人獲准出席城規會考慮其申請的會議；及

(iii) 反對者享有對城規會批給的規劃許可提出覆核的權利；

(d) 編製統計資料，顯示在 2002年獲城規會有條件地批准的規劃許可申請
的數目和百分比，以及當中曾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7條提出覆核
的申請數目和所佔百分比；及

(e) 提供美國及英國的城市規劃制度在規劃許可和第三者提出覆核方面的

資料。

關於 “規劃申請統計數字
和申請人獲准或申請人

及 “提意見者 ”均獲准列
席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

對會議時間造成的影響 ”
的 資 料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858/03-04號文件 )

關於 “美國和英國的規劃申
請制度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1)678/03-04(04)號文件 )

2004年 1月 6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a) 提供當局就其對條例草案所訂的制訂圖則制度提出的修訂建議 (立法
會CB(1)700/03-04(01)號文件 )進行諮詢的團體名單；

(b) 考慮容許更多不同類別的人士在制訂圖則的第二階段，對城規會所作

的修訂建議提出反對。部分委員認為，倘任何人均可在制訂圖則的第

一階段提出意見，理應在第二階段採取相同的做法，因為城規會可能

作出一些重大的修訂建議；

尚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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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文件，解釋現時有何措施讓市民大眾得悉關於草圖、修訂草圖、

修訂核准圖和規劃申請的事宜，以及政府當局打算在條例草案制定成

為法例後就此方面採取的措施。委員引述了很多顯示現行措施不足的

個案；

關於 “公布圖則和規劃許可
申請的現行和擬議措施 ”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CB(1)1022/03-
04(02)號文件 )

(d) 提供與美國及英國的制訂圖則制度有關的資料；

(e) 重新研究在規劃申請方面讓第三者提出上訴的利弊。主席認為，將某項
發展視為對社會有益或有害並不恰當。規劃許可的申請人不一定是有關

土地的擁有人，甚至並非區內居民，但卻有權提出上訴。同一道理，上

訴權利亦應給予第三者。為盡量減少瑣屑無聊和無理取鬧的上訴，可以

仿效美國的做法，定出若干條件來限制第三者提出上訴的權利；及

尚待回應

(f) 向法案委員會匯報與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就《城市規劃條例》

第二階段修訂進行磋商的進展。在此方面，部分委員要求城規會的會

議公開舉行，以及提高城規會成員組合的代表性，例如把某個數目的

席位分配給由直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

關於 “《城市規劃條例》的第
二階段修訂 ”的資料文件 (立
法會CB(1)813/03-04(10)號文
件 )

磋商結果尚待匯報

2004年 2月 3日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CB(1)678/03-04(03)

(a) 研究是否需要在法例中，明文規定就草圖、修訂圖則及規劃申請而張

貼於有關地點或刊登於本地報章的通告的尺寸和格式，以及此舉是否

切實可行。委員認為必須訂明有效的方法，使有關人士留意草圖、修

訂圖則及規劃申請的事宜；

關於 “公布圖則和規劃許可
申請的現行和擬議措施 ”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CB(1)1022/03-
04(02)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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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闡釋現時有否任何行政或法律機制，容許城規會在發現申請人或提意

見者所提供的關鍵性資料是虛假的情況下，撤銷該會原先作出的決

定。若答案為否，政府當局應探討設立有關機制有何利弊。委員關注

到，條例草案的現有條文未能提供保障，阻止申請人或提意見者提供

虛假資料而導致城規會所作的有關決定無效；

(c) 提供文件，解釋本港城市規劃制度的基本原則。城市規劃的主要考慮

因素是土地用途、還是土地擁有權。規劃許可是因應土地、土地擁有

人抑或申請人而批出。就土地擁有人、申請人及市民大眾的不同權益

而言，三者的優先次序為何。關於此點，政府當局獲請比較在現行《城

市規劃條例》和條例草案下，申請人、土地擁有人與第三者在制訂圖

則及規劃申請方面分別具有的權利；

(d) 說明制訂具追溯力的條文，使公眾查閱得到過往的規劃申請，從政策

及法律角度來說是否沒有問題；及

CB(1)678/03-04(04)

(e) 研究訂明第三者可就規劃申請提出覆核的利弊。

尚待回應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3月 5日


